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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就业见习工作流程及申请剩余期限见习补贴流程

一、北京市就业见习工作流程图

见习人员 见习单位

填写个人信息，申请成为见习人员。

登录“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-“北京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平台”

-“就业见习”系统模块（以下简称“系统”），进行相应申请。

见习人员提出申请后，将进行数据比对。

系统匹配成功的，选择见习岗位参加见习。

系统未匹配成功的，见习人员通过系统上传毕业证

原件照片，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于 5 个工作日内

对申请人员信息进行核实，符合条件的，批准成为

见习人员。

选择见习单位

见习人员登录系统选择适合自己的见习单位、岗

位，并向见习单位发送申请。

填写单位信息，上传见习工作管理制度材料

（盖章的电子版照片），选择在注册地或者

实际经营地开展见习。

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

核实。符合条件的，发布见习单位信息，见

习单位可发布见习岗位信息。

选择见习人员

见习单位登录系统选择符合见习岗位要求

的见习人员，并向其发出见习邀请。

不符合条件的，注

明原因予以退回。
不符合条件的，注明

原因予以退回。

签订见习协议，开始见习

见习期满或中止见习协议，见习结束

人岗匹配

见习补贴申报

见习单位通过系统填写申报见习补贴信息，上传：①见习人员考勤记录（电子版照片）；

②银行出具的含补贴对象见习期内的见习补贴明细表（电子版照片）；③见习单位为见

习人员办理重大疾病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凭证原件（电子版照片），向区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局申报。



6

见习补贴区级审核

区级经办部门于 5个工作日内完成区级初、复审，符合条件的，向市级经办部门提

交申请。

见习补贴市级审核、公示

市级经办部门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市级初、复审，经抽查后，符合条件的，进行

公示，公示无异议的，按规定做好资金拨付准备。

见习补贴资金拨付

市经办部门按规定向见习单位拨付资金，拨付成功后向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局反馈《见习补贴成功拨付函》。

不符合条件的，注明

原因，予以退回。

不符合条件的，注

明原因，予以退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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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请剩余期限见习补贴的流程

见习期未满签订劳动合同，待原见习期结束后

剩余期限见习补贴申报

见习单位通过系统填写申报见习补贴信息，上传：①见习人员考勤记录（电子版照片）；

②银行出具的含补贴对象见习期内的见习补贴明细表（电子版照片）；③见习单位为见

习人员办理重大疾病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凭证原件（电子版照片）；④见习单位与见

习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，向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申报。

见习补贴区级审核

区级经办部门于 5个工作日内完成区级初、复审，符合条件的，向市级经办部门提

交申请。

见习补贴市级审核、公示

市级经办部门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市级初、复审，经抽查后，符合条件的，进行

公示，公示无异议的，按规定做好资金拨付准备。

见习补贴资金拨付

市经办部门按规定向见习单位拨付资金，拨付成功后向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局反馈《见习补贴成功拨付函》。

不符合条件的，注明

原因，予以退回。

不符合条件的，注明

原因，予以退回。


